
 

 

附件 

《民航专业工程及货物招标投标评标专家和专家库管理办法》修

订内容 

本修订案对如下条款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已在原文基础上修改

显示，其中“划删除线”的部分为删除内容，“涂灰色背景”的部分为

新增内容： 

第一条  为加强民航专业工程及货物招标评标专家和专家库（以

下分别简称评标专家、专家库）的管理，提高民航专业工程项目评标

的科学性、公正性，进一步规范评标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局机场司《民航

专业工程及货物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六条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以下简称质监总站）负责： 

（一） 承担民航专业工程评标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和评标专家的

抽取工作； 

（二） 评标专家的资格认定及证书颁发，参与对评标专家的监督

管理； 

（三） 专家库的建立、使用、更新、维护等工作； 

（四） 建立入选评标专家档案，记载评标专家评标的具体情况； 

（五） 根据项目需求随机抽取评标专家； 

（六） 专家库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 



（七） 建立入选评标专家培训与考核制度，组织有关招标投标法

律、法规、规章的培训及考核； 

（八） 其他有关评标专家及专家库管理事宜。 

第七条  评标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从事相关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特种车辆民用机

场专用设备有关专业，从事相关专业满十年，具有中级职称； 

（二） 熟悉国家和民航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 

（三） 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四） 身体健康，能够承担项目评标工作，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对于评标专家数量较少的专业，在专家本人有意愿继续评标并

提供保证书的前提下，年龄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但仅能参加本地评标； 

（五） 过往无违纪违法等行为。 

第八条  评标专家的入库申请、培训、考核和审批工作通过“民

航专业工程及货物招标投标评标专家培训考试系统”进行，相关工作

流程详见附件 5。 

评标专家入库的申请及审批程序为： 

（一） 申请人填写“民航专业工程及货物评标专家申请表”（见

附件 1），并提供如下纸质和电子版个人材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学历、职称以及其他有关资格证书的复

印件，所有复印件均应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2、 个人研究或工作成就简况，包括学术论文、科研成果和发明

创造等； 



3、 电子版个人资料应将有关证照的扫描件粘贴在申请表背面。 

（二） 经申请人所在单位（或退休前原单位）审核同意后，将纸

质及电子版资料报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初审； 

（三） 民航地区管理局将初审合格的申请材料（包括“申报民航

专业工程评标专家信息汇总表”，见附件 3）提交质监总站； 

（四） 质监总站于每年四月、九月对通过初审的材料进行资格认

定，并视情组织开展评标专家的培训和考核工作； 

（五） 评标专家考试合格后，质监总站将考核合格的专家名单报

民航局机场司备案后，录入评标专家库，并颁发《民航专业工程及货

物评标专家证书》。 

第十九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民航局机场司同意，

由质监总站取消其评标专家资格： 

…… 

第二十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民航管理部门质

监总站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视情半年或一年内不得参加评标活动；

情节特别严重的，取消其评标专家资格： 

（一）应当回避而不回避； 

…… 

附件：1.民航专业工程及货物评标专家申请表 

4.民航专业工程项目及货物评标专家抽取申请表 

5. 评标专家入库申请、培训、考核和审批工作流程 



附件 1 

民航专业工程及货物评标专家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手机  

照片（电子版照片

亦粘贴在此处）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固定电话  

电子信箱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毕业时间  

单位全称  工作状况 □退休  □在职 

职  务  职   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申请专业： 

1、          2、           

请根据熟悉程度在以下专业中选填，最多不超过 2个： 

1、场道；2、电气；3、飞行程序；4、概预算； 5、给排水；6、工程管理；7、工民建；8、供油工程；

9、航站楼弱电；10、空管工程；11、机场专用设备（特种车辆除外)；12、机场通用设备；13、建筑；

14、空域规划；15、暖通；16、助航灯光；17、总体规划；18、气象；19、机场专用设备（特种车辆）；

20、岩土。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主要成果及业绩： 

本人声明： 

本申请表内所提供信息属实，如上述信息有虚假成分，本人愿接受相应处罚。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推荐意见： 

申请人申报内容真实有效。我单位同意申请人加入民航专业工程评标专家库，并为申

请人参加相关活动提供支持及方便。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民航地区管理局初审意见： 

 

       

                                                    （盖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考试成绩  培训时间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审核意见： 

          

                                                        （盖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至  入库时间  

注：本表应附以下材料（所有复印件均应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a）本人有效身份证明证件（复印件、电子版资料附扫描件）； 

（b）学历、职称以及其他有关资格证书（复印件、电子版资料附扫描件）； 

（c）个人研究或工作成就简况（包括学术论文、科研成果、发明创造等）。 



附件 4 

民航专业工程项目及货物评标专家抽取申请表 

招标项目名称 

 质监总站填写： 

专家抽取与通知受理人签字： 

 

 

 

 

通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至        时 

招标人名称 
 

项目性质 □评标        □资格预审 

备案记录编号 民航             招标备字[       ]       号 

评标委员会 

组成人数 
 招标人代表 人数：       单位/部门： 

申请抽取 

专家人数 
 

专家专业 

类别 

 

开标时间 年    月    日   时 
计划评标 

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报到时间 年    月    日    
计划评标 

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报到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有投标人名单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申请机构盖章：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年     月    日 

民航地区管理局审核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除“质监总站填写”、“民航地区管理局机场处审核盖章”栏外，均由“申请机构”填写。 



  

附件 5 

评标专家入库申请、培训、考核和审批工作流程 

1、登录“民航专业工程及货物招标投标评标专家培训考试系统”

（地址为 http://106.2.186.242/Login.aspx，请使用 8.0 或 8.0 以

上版本 IE（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 

2、点击页面中“注册”按钮： 

 

3、填写专家用户注册信息： 



 

4、提交注册信息后，完善个人信息： 





 

5、打印申请表后申请人在相应位置签字并办理本单位及所属地区

管理局的盖章手续： 



 



6、完成签字和盖章手续后，重新登录“民航专业工程及货物招标

投标评标专家培训考试系统”，点击系统界面左侧“个人信息维护”，

上传盖有申请人所在单位和地区管理局公章的扫描件： 

 

7、完成上传后在页面底部点击“提交”： 

 

8、提交后，申请人个人界面如下： 



 

9、质监总站对用户上传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用户

状态”变为“已审批”，系统即对用户开放“培训资料下载”及“在线

考试”等功能，界面如下： 

 

10、专家自学结束后即可在系统规定时间内参加线上考试。 

11、质监总站咨询电话：010-64055959-7016。 

 


